
关于加强长宁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后续
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长宁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以下简称“加

装电梯”）管理，指导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按照“共建、共治、共

享”的原则保障加装电梯安全平稳运行。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沪精细化办联〔2021〕10

号），结合本区实际，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加装电梯管理责任主体

加装电梯管理，包括电梯使用管理和因加装电梯新增的围护

结构、附属设施设备（以下简称“新增设施设备”）的管理两部

分。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可以落实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和电梯维护保

养单位，代为履行管理责任。

（一）加装电梯所有权人

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享有加梯协议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依法承

担法律规定的保障电梯安全运行的相应义务。

（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履行电梯安全管理和新增设施设备管理

义务，对日常电梯使用安全负责。根据《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区加装电梯工作的实际情况，鼓励加装

电梯所有权人委托本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



相关单位为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加装电梯所有权人购买电梯使用

管理保险的，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由委托承保的保险公司协助电

梯所有权人确定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三）电梯维护保养单位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对其维护保养的电梯安全性能负责，电梯

使用管理方应确定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具体承担维护保养业务。

二、相关责任主体的职责

（一）加装电梯所有权人

1.明确管理单位。通过签订协议、合同等方式明确电梯使用

管理单位、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约定加装电梯管理方面的权利、

义务和责任，并将加装电梯全过程资料移交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存

档。加装电梯投入使用后，正确连接和运用电梯远程监测装置。

2.开设并管理加装电梯管理经费账户。开设加装电梯管理经

费账户，承担电梯及其新增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修

理改造、检验检测等所需费用，并按时足额交纳相关费用。加装

电梯所有权人可以委托本小区服务物业服务企业开设加装电梯

管理经费账户，并按门号立账实施日常管理。加装电梯所有权人

自行开设并管理加装电梯管理经费账户的，要书面约定账户管理

人，承担具体管理工作。

3.保障电梯安全运行。加装电梯投入使用前，应当安装电梯

远程监测装置接入智慧电梯平台，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实时在线。

鼓励购买电梯安全责任保险等，进一步保障电梯安全运行。使用



电梯远程监测装置的，确保电梯远程监测装置接入上海市智慧电

梯平台并全天候有效运行。

4.监督加装电梯管理。参与电梯管理的协商表决，监督电梯

使用管理单位、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提供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保养服

务，并对电梯运行维护费用和电梯专项维修费用的支出情况享有

知情权。

5.制定电梯管理公约。制定电梯管理公约，明确电梯安全使

用说明和安全注意事项，文明乘梯、规范用梯等。发现危害电梯

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权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1.履行电梯安全管理义务。按照规定建立并执行电梯安全管

理制度，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对电梯进行巡查并如实记录巡视时间、检

测人员等情况，发现违反电梯乘用规范的行为，予以劝阻，巡查

记录至少保存 1 年。制定电梯事故应急预案，并定期组织电梯的

应急演练。

2.委托及配合电梯维护保养工作。与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有约

定的，可委托制造单位或者取得电梯安装、改造、修理资质的单

位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签订合同前应当查验相关资质证书。

使用管理单位具备电梯制造、安装、改造、修理资质的，可以自

行承担电梯维护保养工作。配合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开展工作，签

字确认维护保养记录；在相关单位对电梯进行安装、改造、修理、



检验、检测、评估时，做好现场配合工作，协助相关单位落实安

全防护措施，监督其履行保证电梯安全性能的职责。

3.公示电梯基础信息。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

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登记标志、安全使用说明、上海智慧电梯码、

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本单位应急救援电话号码、电梯安全

责任保险的投保信息等，并确保不被遮挡。

4.响应电梯紧急报警装置（含三方通话）。及时响应乘客被

困报警，做好安全指导工作，并在乘客被困报警后 5 分钟内通知

电梯维保单位采取措施实施救援。

5.处置电梯故障及事故。发现电梯存在故障或者其他影响电

梯正常运行的情况时，作出停止使用的决定，及时报告本单位负

责人、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及小区业主委员会并通知电梯维保单位；

在需要暂停使用的电梯出入口张贴停用告示，需停止电梯运行时

间超过 24 小时以上的，应当公告电梯停止运行的原因和修复所

需时间，并采取避免电梯乘用的安全措施。电梯发生事故时，应

当组织排险、救援，保护事故现场，并于 1 小时内报告电梯上海

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相关部门。

6.申请检验与评估。应当按照规定在电梯检验合格有效期届

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安全检验机构提出电梯年检要求，未经

定期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电梯，不得继续使用。电梯达到设计

年限或者次数，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

委托经依法核准的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安全评估。投入使用满



15 年以及故障频发影响使用、遭受水浸、火灾等灾害的电梯，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经电梯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委托检验、检测机

构开展安全评估，并根据评估结论确定是否继续使用或者进行修

理、改造、更新。评估结论应向全体业主公开，并向属地街镇报

送备案。

7.管理新增设施设备。做好电梯井道、基坑、钢结构、避雷

装置等重要设施的检查与维护，电梯厅的窗户、照明、地砖以及

与房屋本体间的连接结构等部位的日常保洁、维护保养和定期巡

视等工作；发现新增设施设备存在高空坠物等安全隐患的，要及

时采取应急措施，并告知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和业主委员会，情况

严重的应当同时报告属地的街镇。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业主委员

会和属地街镇接到通知或报告后，按照《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予以处置。

8.其他。由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和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约定的管

理职责。

（三）电梯维护保养单位

1.开展电梯维护保养工作。按照电梯安全技术规范、相关标

准和使用维护保养说明的要求，制定安全管理制度、维护保养计

划并告知电梯使用管理单位。指派具有资质的维护保养人员，开

展日常维护保养工作，做好维护保养记录和故障处置记录，并至

少保存 5 年。在维护保养期间应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

工安全。



2.公示电梯维保信息。在电梯显著位置，标明本单位的名称、

应急救援电话号码和投诉电话号码。

3.保障电梯应急救援处置。确保应急救援电话 24 小时有效

应答，接到乘客被困报警后，30 分钟内完成救援解困；发现故

障或者接到故障通知后，及时排除故障，对故障暂时难以排除的，

应当将解决方案书面通知使用管理单位，并告知使用管理单位故

障排除前不得使用。

4.其他。由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和电梯维护保养单位约定的职

责和其他法定义务。

三、电梯建后管理经费筹集使用

按照《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加装电梯日

常管理、能耗、维护保养、改造、修理、检验、检测、安全评估

以及委托他人管理服务或者购买相关保险等所需的费用，由加装

电梯所有权人承担。

（一）电梯建后管理经费构成

电梯建后管理经费主要分为电梯运行维护费用和电梯专项

维修费用（详见表 1）。电梯运行维护费用主要包括：电梯使用

管理费用、围护结构及附属设施设备管理费用以及其他服务费用。

电梯专项维修费用主要用于电梯运行维护之外的电梯修理、改造、

更新费用，以及其他确需支出的电梯维修费用。

表 1： 电梯建后管理经费构成基本情况

序号 委托管理项目 费用类别 服务内容



（二）加装电梯管理经费的筹集

设立加装电梯管理经费账户，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应当按照相

关协议，自行筹集加装电梯管理经费。加装电梯管理经费由所在

门号加装电梯所有权人选出的代表收齐后，统一存入加装电梯管

理经费账户。当账户余额不足时，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代表要及时

组织和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按照约定比例续筹，街镇可以协助组织

1

运行

维护

电梯使用管理

日常管理费用

1.日常巡视；

2.电梯安全人员；

3.综合管理。

2 日常使用费用

1.日常维修；

2.电费、远程监测费等。

3 日常维保费用

1.电梯年检（检验、检测）；

2.限速器校验；

3.125%载荷试验。

4

围护结构及附属设

施设备管理

围护结构及附属设施设

备日常管理、维修费用

1.日常巡视;

2.高空坠物隐患应急防范措施;

3.日常维修。

5 其他

电梯管理经费账户管理

费用

会计、出纳、档案管理及相关日

常工作。

6 保险费用

对人身、财产损失购买保险（可

选）

7
专项维修 电梯运行维护之外的电梯修理、改造、更新费用



加装电梯所有权人筹集落实资金。

（三）加装电梯管理经费的使用

加装电梯管理经费按照委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或者加装电梯

所有权人的决定使用。发生需使用加装电梯管理经费情形的，由

加装电梯所有权人代表按照加装电梯委托管理协议约定或者加

装电梯所有权人的决定，在加装电梯管理经费账户中提取，并支

付给相关单位。

四、物业服务企业全程参与

物业服务企业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服务意识，积极发挥自

身专业优势，做好以下工作：

（一）积极配合开展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1.积极配合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相关政策法规宣传，协助

做好资料收集、方案制订、意见征询等工作。并根据小区地形地

貌、道路、绿化、停车位配置、管线位置等实际情况提供专业建

议，推动业主就加装电梯相关事宜达成共识。

2.积极配合提供房屋原始竣工图纸和建筑材料、建筑垃圾堆

放场地。相关场地需占用小区道路或者机动车停车位的，要做好

道路交通和机动车停放引导工作。涉及停车费用、占用公共空间

等由居委会组织业委会、业主、物业服务企业和建设单位协商解

决。同时，配合施工单位做好现场管理，维护施工现场秩序。

（二）主动承接加装电梯所有权人的委托，

提供加装电梯使用管理服务，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



上与加装电梯所有权人签订书面加装电梯委托管理协议，明确约

定服务事项、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事项和收费标准等具体

内容。

五、其他

1.加装电梯的所有人未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管理电梯，且没有自行管理能力的，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镇人

民政府应当协调确定使用管理单位。

2.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负责既有多层住宅电梯建后管理的指导工作。

3.本指导意见自 2023 年 5月 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3 月 30 日


